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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 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    學年度優良職工推薦表  
 人員代號：       

單 位  職   稱  姓   名  

學年度 考     績 病(事)假 是否全勤 獎     懲 

 
病假： 日 時

事假： 日 時
是   否  

 
病假： 日 時

事假： 日 時
是   否  

 
病假： 日 時

事假： 日 時
是   否  

在職 

進修 
 

條件 

一、基本條件： 

１、在本校任職三年以上者。 

２、品德端正，足為人典範者。 

３、近三年成績考核列為甲等者。 

４、四年內未獲獎勵者。 

二、特殊條件： 

１、在本中心服務滿三年者。 

２、對於單位內負責之業務，執行成效良好者。 

３、對於本校或本中心交辦之任務或活動，認真投入且著有績效者。 

優良 

具體 

事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單位 

主管 

推薦 

意見 

 

 

 

 

 

單位主管：    年    月     日

備 註 
一、近四年已獲得獎勵者，本學年度請勿再推薦。 
二、優良具體事實請在 2百字內繕打。 
三、本推薦表請一律採用 A4 紙張或自行影印。 

 


